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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河上下街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2023-2035 年）》

公示内容

一、总则

1. 保护原则

（1）价值导向、应保尽保的原则；

（2）保护整体性、历史真实载体的原则；

（3）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原则；

（4）统筹规划、保护、管理的原则。

2.规划目标

保护与延续庄河上下街历史文化风貌区的历史风貌、肌理、尺度

和景观的完整，延续传统文化，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改善

人居环境，提升街区环境品质，保持和提升街区活力。

3.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 2023—2035 年，其中近期至 2030 年，远期至 2035

年。

4.规划范围

历史文化风貌区范围，东至庄河，西至红岩路，南至“万字会”

旧址南约 70m 的规划道路，北至黄海大街，总面积约 23.89 公顷。为

加强风貌区周边的规划管控，将风貌区南侧约 7.15 公顷作为风貌协

调区统一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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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文化价值

1.历史价值

(1)大连地区保存最完整、最具有北方民居特色的老街。

(2)闯关东移民勇于探索拼搏精神的遗存。

(3)庄河人民自发组织武装力量进行抗日斗争的历史见证。

(4)人民解放军英勇战斗过程的历史见证。

2.科学价值

(1)因形就势的选址布局。

(2)前店后居的院落布局。

(3)适宜有效的排水系统。

3.艺术价值

(1)辽南清末民初城关民居的典型。

(2)极具地域特色的造型及装饰。

(3)多元文化融合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4.社会价值

(1)历史文化的承载地。

(2)居民的精神家园。

(3)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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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价值的物化要素体现一览表

价值呈现要素
历史

价值
艺术价值 科学价值 社会价值

规划布

局

空间格局 √ √ √

功能分区 √ √ √

道路交通 √ √

街巷布

局
街巷尺度 √ √

院落布

局
布局形态 √

单体建

筑

建筑风貌 √ √ √

建筑形式 √ √

造型色彩 √ √ √

材料结构 √ √ √

细部装饰 √ √

景观及

附属

古树名木 √ √

滨河景观 √ √

火炕烟囱 √ √ √

注：价值主要体现物化层面和非物化层面，本表主要为物化层面的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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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护区划

1. 保护区划划分原则及范围

(1)历史文化风貌区包括核心保护范围和一般保护范围。为加强

风貌区周边的规划管控，将历史文化风貌区南侧 7.15 公顷的区域划

定为风貌协调区。

(2)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范围

在《大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0-2035 年）建议的历

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范围界线的基础上，结合现状用地及城市规划路网

格局，确定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范围。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范围，东

至庄河，西至红岩路，南至“万字会”旧址南约 70m 的规划道路，北

至黄海大街，总面积约 23.89 公顷。

(3)核心保护范围

将历史文化风貌区内主要保护价值要素相对集中的区域进行重

点保护，划定核心保护范围。核心保护范围为不可移动文物及其他保

护建筑沿滨河路（下街）两侧排列的主要区域，总用地面积 7.09 公

顷。

(4)一般保护范围

历史文化风貌区内除核心保护范围之外的区域。

(5)风貌协调区

风貌区南侧约 7.15 公顷的区域。

2.保护区划管控要求

(1)核心保护范围管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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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保护范围内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等各类保护建筑需严格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保护。文物保护单位建筑本体外围 3 米内不

得新建建筑及构筑物。

在保护范围内进行新建、改建、扩建等活动，其体量、色彩、材

质等方面要与保护建筑风貌相协调，不得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

街巷参照中式民国风貌和尺度进行控制，如涉及文物保护单位及其保

护范围的相关建设活动，须按文物保护相关要求执行。

对保护范围内现有道路进行改建时，应当保持或恢复传统肌理、

道路格局和景观环境特征。新建道路不应破坏传统街巷的肌理和格

局。

(2)一般保护范围管控要求

对保护范围内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等各类保护建筑需严格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保护。文物保护单位建筑本体外围 3 米内不

得新建建筑及构筑物。

对保护范围内进行新建、改建、扩建等活动，其体量、色彩、材

质等方面与核心保护范围相协调，不得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

(3)风貌协调区管控要求

对区域内进行新建、改建、扩建等活动，与一般保护范围在建筑

形式、色彩、高度等方面相协调。

四、功能定位

1.总体定位

在保护和利用上要传承历史脉络，突出表现辽南地区最具有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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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特色的商贸老街。

充分发挥历史文化及地理位置优势，打造庄河市的旅游集散服务

中心。

在保护历史文化风貌区价值要素的基础上，重点发展历史文化展

示、红色文化展示、旅游休闲、商业服务、民宿居住等功能。

2.产业体系引导

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商住产业。

五、空间格局保护和整治

1.整体结构与肌理

(1)“水-街-崖”的空间格局

保护历史上“水-街-崖”平行布局的格局关系和相对高程关系。

采取措施削弱建筑与河道的隔绝关系，尽可能还原历史空间格局。

(2)“鱼骨状”的街巷结构

保护老下街整体“鱼骨状”的街巷结构，对现有道路进行改建时，

应当保持或恢复传统肌理、道路格局和景观特征。新建道路不应破坏

传统街巷的肌理和格局。

(3)院落式组合的形态肌理

保护院落式组合的形态肌理，改扩建和新建建筑应采取院落组合

或类院落式的围合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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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传统街巷

(1)传统街巷保护内容

类别 编号 道路名称 道路长度

传统街巷

一类传统街巷 1-1 滨河路（下街） 830m

二类传统街巷

2-1 永盛街（东段） 140m

2-2 文化街 180m

2-3 红岩路 970m

(2)一类传统街巷保护与整治措施

严格保护街巷名称、走向、尺度和沿街风貌，保护和传承原有街

道空间氛围与感受，丰富视觉内容，提高景观质量。

(3)二类传统街巷保护与整治措施

保护街巷名称、走向、宽度，不宜对街巷进行拓宽或缩窄，因必

要的市政设施及公共设施要对街巷进行改造的除外。保证街巷界面的

完整性和连贯性，整治与街巷风貌不协调的界面，使其与之相协调。

3.环境景观

保护风貌区内的环境景观格局与要素，保证区域内自然生态景

观、文化景观、城市公共景观的各自特色与有机渗透。保护现有的景

观视廊，根据场地条件和历史风貌的重要程度增加必要的景观视廊，

在适当位置增加能体现传统风貌的公共开放空间。

4.整体建筑风貌

整体建筑风貌以中式民国风格为主，各类保护建筑的维修、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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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可在满足有关保护要求的基础上适当增加现代性，反映当下的时

代特征。保护传统的布局形态，新建建筑应传承院落式的组合方式，

协调处理与保护建筑的关系。建筑用色须保证整体色彩协调，整体为

灰色调，以深灰色、浅灰色为主色，砖红色和木褐色等为点缀色。

六、重要建（构）筑保护和整治

1.重要建（构）筑分类与整治方式

风貌区内现存多层建筑 18 栋，文物保护单位及未定级登记不可

移动文物 43 处（59 栋）。遵循“应保尽保”的原则，全面完整地保

护风貌区内各类型有价值的建筑，同时考虑老下街总体传统风貌格局

的保护，进一步梳理认定了一类传统风貌建筑 52处（91 栋），二类

传统风貌建筑 56 处（66 栋），老建筑 73 处（84 栋）。除各类保护

建筑外，风貌区内其他一般建筑物为现代多层建筑、一般民房及私搭

乱建三种类型。

一类传统风貌建筑是除文物保护单位及未定级登记不可移动文

物、历史建筑外，具有一定建成历史，对历史地段整体风貌特征形成

具有较重要价值和意义的建（构）筑物。其保护与整治方式为改善，

即对建（构）筑物采取的不改变外观特征，调整、完善内部布局及设

施的保护方式。

二类传统风貌建筑为除文物保护单位及未定级登记不可移动文

物、历史建筑外，具有一定建成历史，对历史地段整体风貌特征形成

具有一般价值和意义的建（构）筑物。其保护与整治方式为改造，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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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建（构）筑物采取的不改变主要外观特征，允许对建筑外部作局部

适当的变动，允许调整、完善内部布局及设施的保护方式。

老建筑为除文物保护单位及未定级登记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

筑、传统风貌建筑外，具有一定建成历史，与历史地段整体风貌相协

调的建（构）筑物，是在《大连市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技术导则》

基础上新增的保护建筑类型，其保护与整治方式为整改，即对建（构）

筑物采取的保留主要价值特征，允许对建筑外部整体作调整、修改内

部布局及设施的保护方式。

现代多层建筑为风貌区内现存的多层住宅及公共建筑，其保护与

整治方式为保留整治。

一般民房为与历史风貌不协调的建筑，需结合城市更新的具体要

求及规划方案，确定建筑的整治方式，如原址重建或拆除新建等。

私搭乱建的建（构）筑物保护与整治方式为拆除。

2.文物保护单位及未定级登记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与整治方案

风貌区内的文物保护单位及未定级登记不可移动文物应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文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中

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等文物保护相关的法规、规章、文件进行保护。

3.一类传统风貌建筑的保护与整治方案

（1）应有计划地完善一类传统风貌建筑的保护规划编制，完善

传统风貌建筑标识，落实日常保护管理巡查。

（2）一类传统风貌建筑采用改善的保护方式。不改变其外观特

征，调整、完善内部布局及设施，以保证建筑的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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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二类传统风貌建筑的保护与整治方案

（1）应有计划地完善二类传统风貌建筑的保护规划编制，完善

传统风貌建筑标识，落实日常保护管理巡查。

（2）二类传统风貌建筑采用改造的保护方式。不改变其主要外

观特征，允许对建筑外部作局部适当的变动，调整、完善内部布局及

设施，以保证建筑的可持续利用。

5.老建筑的保护与整治方案

（1）应有计划地完善老建筑的保护规划编制，完善老建筑标识，

落实日常保护管理巡查。

（2）老建筑采用整改的保护方式。在保留其主要价值特征的前

提下，可对建筑外部整体作调整，修改内部布局及设施，以保证建筑

的可持续利用。

七、历史环境要素保护和整治

1.历史环境要素及保护要求

（1）古树名木

严格保护风貌区内的古树名木，不得移植、砍伐，并按照主管部

门的要求对树木进行合理养护、修剪。给予树木充分的生长空间，不

得利用树木搭建房屋、设施或堆放杂物等。

（2）火炕、烟囱

保护风貌区内的部分有价值的火炕、烟囱，不改变其既有尺度、

材料及样式。

（3）排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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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部分路段的排水沟，兼顾展示及排水功能。

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

1.保护和利用原则

（1）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特征，客观真实地记录历史文

化的真实形态和文化传承脉络，将真实性原则贯穿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的各个环节。

（2）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所在的特定环境的整体关系，强

调非物质文化遗产应保护在其所属的社区及自然人文环境之中。

（3）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文化，对其保护必须依靠

传承人及社区民众等在艺术表演、传统民俗、手工技艺等各种活动的

不断传承中保持活力。

2.保护要求及措施

（1）结合风貌区更新整治，增加体现非物质文化相关的空间，

做好文化空间的建档和挂牌工作，还原其所代表的非物质文化内涵，

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对文化空间的展示与宣传。

（2）鼓励在风貌区开展有关的节庆民俗活动，鼓励老字号或相

关文化类业态嵌入街区经营。

九、主要图纸

1.保护区划图

2.规划总平面图

3.功能分区分析图

4.风貌景观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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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环境风貌保护规划图

6.用地功能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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